
開源 節流 量化金額(元) 非量化(請簡述)
量化金額

(決算數)(元)

非量化

(請簡述)
是

否(請說明

檢討措施)

獎勵總數

(以嘉獎數

統計)

懲處總數

(以申誡數

統計)

是(請說明發布方

式、地點等)
否

節流項目合計  3億4,206萬4,370元 10億808萬3,240元

2

推動業務委託或外包民

間辦理，減少人員進用

，減輕政府勞務及退撫

費用支出。

人事處
本府所屬各

機關學校
V

一 、節省經費：本

府及所屬機關整體委

外案件114年度預期

達成節省經費2億9千

萬元/年目標。

二、節省人力：本府

及所屬機關整體委外

案件114年度預計節

省人力600人。

推動業務委託或外包

民間辦理，減少人員

進用，減輕政府勞務

及退撫費用支出。

114年本府及所屬各級機

關業務整體委外案件共9

類176項，節省人力約

1,062人、經費約9億2千

萬元。

一、為精實本府組織及人力配置，活化公務人力運用，

降低政府財政負擔，以撙節政府支出，積極鼓勵公共事

務委託民間參與，建立政府與民間夥伴關係，本府業訂

定「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

理實施要點」，俾利各機關據以積極辦理。

二、又為通盤審視各機關委外業務辦理情形，各機關應

配合將年度整體業務委外案件定期函報本府，並於每年

年底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eCPA人事服務網，填報「機

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情形調查表」，以切實掌握業

務辦理委外之執行成效。

V 無 無
公布於本府人事

處網站。

無
公布於本府人事

處網站。

參照中央總員額管制

之精神，配合市政發

展需求，並衡量各機

關實際業務消長情形

，以政策性、業務急

迫性原則，審慎評估

增加員額需求，合理

調配組織員額，以達

精實本府組織規模及

精簡人力之效益，並

確實符合行政院核定

本府之編制員額數上

限。

為達組織及員額精實目標，於114年度辦理機關組織及員

額調整審查：

一、確依管制規定合理調配員額，落實員額總量控管

為提升各機關行政效能，使其人力適得其所，合理配置

組織人力為首要之務，茲配合行政院員額管制政策及相

關規定，本府及所屬機關調整員額辦理修編案件時，均

覈實調配各機關員額配置，以落實員額總量控管。114年

各機關編制表修正(廢止)生效者，一級機關計有本府民

政局、財政局、經濟發展局、教育局、交通局、文化

局、法制局、數位發展局、捷運工程局及客家事務委員

會；二級機關則為住宅發展工程處、公共運輸及捷運工

程處、市立圖書館及文化資產處；區公所則有西區、太

平區及沙鹿區公所，上開編制調整案悉依行政院管制原

則，於可用員額上限內，合理規劃調配人力，以有效撙

節人事費支出。

二、落實員額隨同業務移撥原則，精實運用人力

為建構完善臺中捷運路網，統籌捷運路網之政策規劃及

工程建設業務，提升整體交通便利性，於114年1月1日設

立一級機關「捷運工程局」，併同裁撤原交通局所屬二

級機關「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將該處辦理捷運工

程業務及員額移由捷運工程局承接，公共運輸業務及員

額則調整納入交通局，使有限之員額發揮最大效益。

三、有效控管聘(僱)用員額之成長

本府114年共召開8次人力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未來持續

由本府人力專案小組審議機制嚴予把關，以貫徹員額精

簡政策並撙節人事經費。

V 無

管考獎懲
是否將績效成果辦理資訊發布

(如登載機關網站或發布新聞稿)

備註

1

加強辦理各機關組織及

員額調整審查，嚴控新

增單位及員額之增加，

凡業務移撥之機關，相

關員額應隨同移撥。

人事處
本府所屬各

機關學校
V

臺中市政府114年度開源節流實施情形調查表

序

號
計畫名稱 推辦機關 執行機關

方案分類

(請勾選)
預期效益 實際效益

是否達成預期目標

(請勾選)



開源 節流 量化金額(元) 非量化(請簡述)
量化金額

(決算數)(元)

非量化

(請簡述)
是

否(請說明

檢討措施)

獎勵總數

(以嘉獎數

統計)

懲處總數

(以申誡數

統計)

是(請說明發布方

式、地點等)
否

管考獎懲
是否將績效成果辦理資訊發布

(如登載機關網站或發布新聞稿)

備註
序

號
計畫名稱 推辦機關 執行機關

方案分類

(請勾選)
預期效益 實際效益

是否達成預期目標

(請勾選)

無 無
公布於本府人事

處網站。
 5,206萬4,370元

一、落實本市「幸福

宜居城」宗旨，透過

以人為本原則，運用

志工行動、市民治理

做為基石，推動志願

服務工作，引導社會

資源和力量投入公益

活動，創造民眾的認

同感與幸福感，實踐

本市志願服務口號

「臺中志工，幸福傳

遞中」。

二、依據統計分析顯

示，本市截至113年上

半年志工人數為13萬

7,699人，服務量達

5,762萬5,969人次、

1,372萬9,262.5小

時。

三、將志工投入之實

際服務情形列入預期

效益，114年預估志工

人數成長1%，約1,377

人(137,699*1%)，每

年每位志工平均服務

時數約為199小時

(13,729,262.5*2/137

,699)，每名人事費以

每小時基本工資時薪

190元(自114年1月1日

起)估算

(1,377*199*190)，預

期民國114年度增加之

志工人力，可節省經

費約5,206萬4,370

元。

 8,808萬3,240元

一、本市志工113年上半年志工人數為13萬7,699人，服

務量達5,762萬5,969人次、1,372萬9,262.5小時；而114

年上半年度計13萬1,126人，服務量達5,418萬7,349人次

，947萬2,104小時。

二、以本市全年度志工數據分析之，113年志工人數為13

萬8,104人，服務量達8,379萬8,416人次、1,684萬9,535

小時；而114年度志工人數計14萬3,623人，服務量達

5,716萬4,829人次，1,207萬2,087小時，志工人數成長

5,519人，成長幅度逾4%。114年每位志工平均服務時數

約為84小時(12,072,087/143,623)。以每小時基本工資

190元估算，增加志工人力約可節省8,808萬3,240元

(5,519*84*190)。

三、發展多元與創新志願服務方案：

(一)為拓展本市志願服務多樣性特色，開發各類創新、

具吸引力之志願服務方案，提供市民多重選擇，建置

「HOPE125臺中市志工媒合平台」，提供民眾可依其興

趣、專長及需求於不同時間地點透過平台尋找合適志工

服務單位。

（二)為鼓勵市民積極透入志願服務，114年規劃4種不同

類型的一日志工體驗活動，結合運動局臺灣運動休閒健

康發展協會、文化局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勞工局台

中市美容業職業工會和社伷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藉由

現職志工分享，讓參與者瞭解不同服務領域的服務內容

，進而邀請市民攜家帶眷一起當志工。

三、因應高齡化社會，持續促進長者社會參與，透過社

會參與建立社會連接關係，增進身心健康及福祉。本府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推動高齡志工行動方案，以活

躍老化為目標，提升高齡志工公共服務參與率，展現其

活力。

V3

各機關應積極運用志工

人力，以節省人事經費

及提高本府為民服務效

率。

人事處
本府所屬各

機關學校
V


